社會處115年度招收社會工作實習生需求公告
	科  別
	實習處所
(業務別)
	期程及員額
	實習督導姓名

	
	
	期中實習員額
(115年9月後)
	暑期實習
員額(8周)
	

	長青及社會行政科
	老人、社區業務
	0
	2
	劉子綾

	兒少及婦女福利科
	東區社福中心
成人組
	0
	2
	王藝璇

	
	東區社福中心
兒少組
	0
	1
	邱瑞生

	
	西區社福中心
成人組
	0
	1
	張華怡

	
	西區社福中心
兒少組
	0
	2
	孫嘉玟

	合計
	
	0
	8
	


備註
申請流程及應備資料：
一、申請流程：
（一）學生填寫申請表(附表一)，並備齊需檢附相關資料後，由各大學社會工作相關系所辦公室於每年三月底前函送本府。
（二）本府受理實習學生申請後，安排面談或筆試，於每年四月底前決定接受實習人數，並函覆各校之申請。
二、應備資料：實習學生申請表、履歷表、自傳、成績單(必修個案/團體/社區等學分)、實習計畫書及其他相關資歷證明等。

